关于报送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

第三阶段工作报告的通知

各县市区环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宜昌市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请各县市区于2009年8月20日前，将2009年环保专项行动第三阶段工作报告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报告内容：2009年专项行动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后督察、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存在环境问题集中整治情况报告报送市环保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报告重点是：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整治及污泥规范化处理处置情况、垃圾填埋场渗滤液超标整治情况以及日常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治情况。报告后附件《2009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后督察情况汇总表》（附件三）、《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监管情况表》（2009年上半年）和《全国垃圾填埋场环境监管情况表》（表格延用2008年格式）。

报告具体要求：
1、报告格式：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及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下一步措施及工作计划。
2、报告要实事求是，主要观点要有数据及实例支持，使用的数据要与《环保专项行动信息管理系统》报送的数据一致。
3、报告中要将整治中好的做法、成功的经验进行认真详细总结；存在的问题要明确，原因分析要清晰，下一步措施及工作计划要具体。
联系人：李功伟　　　电话：6445370　138726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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